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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14〕97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工商学院 
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行政各单位： 

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实施办法》已研究通

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工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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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工商学院 
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实施办法 

 

师生互选是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硕士生）培养工作中的重

要内容，是把竞争机制引入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，有

助于进一步提高导师队伍素质和研究生培养质量。为充分发挥导

师和硕士生的积极性，规范师生互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师生互选条件 

    参加互选导师须具有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

格，并已列入当年招生计划；参加互选的硕士生必须是当年取得

入学资格，并注册了学籍的研究生。 

二、师生互选时间 

师生互选工作须在硕士生入学后 2个月内完成。 

三、师生互选要求 

1、各培养单位在师生互选前，应先开展多种形式的师生互

动交流活动，在研究生对导师队伍有充分了解基础上，再组织师

生见面会，由导师向硕士生介绍其研究方向、在研科研项目、研

究进展和学术成果等，增进师生相互了解。 

2、每名导师指导每届学术型研究生人数原则上理工科不超

过 2人，文科不超过 3人，首次指导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导师限指

导 1人。每名导师指导每届专业硕士生不超过 5人。 

3、师生互选工作一经结束，导师即不能随意更改。如因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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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情况需变更导师，研究生需填写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

师变更申请表》，征得原导师、新选导师双方同意并签字确认后，

由研究生所在二级学院报研究生处批准。 

四、师生互选程序 

师生互选要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在相关二级学院

统一领导下，由各学位点导师组具体负责实施。 

1、由硕士生填写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申请

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每名学生可自愿初选 1-2 名指导教

师。 

2、导师根据硕士生情况，并结合硕士生本人志愿选择硕士

生，在《申请表》上签字后师生互选生效。指导教师有权优先选

择第一志愿的学生。 

3、对于互选过程中没有选择合适导师的硕士生，由所在学

位点导师组负责与硕士生协调选定导师。 

4、师生互选名单确定后，由研究生秘书填写《山东工商学

院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汇总表》，并将互选结果于互选结束后一

周内报研究生处培养科审核备案。 

五、本办法从 2014 级硕士生开始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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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申请表 

2.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汇总表 

3.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变更审批表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3 日印发 

(共印 2份) 


